
附件2

2018年度四川省应收账款融资核心企业促成供应商应收账款融资详情表

填报单位：XXX（公章） 填表时间： 联系人及电话：

地区/核心企业
获得融资企业名

称
成交单编号

成交日期（例：
2018年1月20日）

资金提供方名称

交易类型
（“质押
”或“转
让”）

融资金额（元，如是
外币需换算为成交当
日人民币金额）

融资利率（年化利
率，精确到小数点
后两位，例：

5.23%）

融资比率（融
资金额/应收
账款总额，
例：20.53%）

借款期限起始日
期（例：2018年

1月30日）

借款期限终止日期
（例：2018年5月1日）

备注

中央在川企业

  企业名称

  ……

省级

  企业名称

  ……

XXX市（州）

  企业名称

  ……

XXX县（市、区）

  企业名称

  ……

合计

说明：

1.企业需逐笔填写2018年通过“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”促成（成交日期为2018年以内）供应商应收账款融资信息。

2.2018年已通过“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”促成供应商应收账款融资，但融资笔数不足10笔、供应商不足2家的企业，需补充2018年之前促成供应商融资有关信息，并在备注中标明
。即：每家应收账款融资核心企业应至少填写10笔促成供应商应收账款融资情况，且至少包含2家上游供应商企业。


